
 

錄取標準及錄取公告 

一、錄取標準 

（一）招生委員會依招生名額及總成績訂定各學程錄取標準，錄取原則如下： 

1.考生達該學程最低錄取標準者，依總成績高低排序，核定招生名額內為正取，其

餘為備取。 

2.考生實得總分相同者，以口試成績較高者優先錄取。 

3.同分比序後若成績仍相同需增額錄取時，應提本校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

學程招生委員會決議，並於註冊後報教育部備查。 

4.正取生報到註冊後若仍有缺額，得由備取生依序補足。 

二、錄取公告 

（一）錄取名單於 104 年 8 月 31 日（星期一）16:00 於本校網頁公告（網址：http:// 

www.chihlee.edu.tw）。 

（二）錄取之考生本校均以限時信函寄發錄取通知單及新生註冊相關資料。104 年 9

月 7 日（星期一）仍未收到者，請來電洽詢：學士後婚慶服務產業經營管理學

士學位學程：02-22589016（教務處校際合作中心）；學士後財富管理學士學位

學程：02-22585683（進修部註冊組）。 

 

 

 

 


